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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hrss.gov.cn/xxgk/zcfgjjd/shbx/gsbx/201801/t20180110_10647994.htm） 

 

附錄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深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深圳市工伤保险浮动费率管理办法的通知 

 深人社规〔2017〕11 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调整本市工伤保险费率政策

的通知》（深人社规〔2016〕6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实际，我们制定了《深圳市工伤保险浮动

费率管理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深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12 月 26 日 

 

 

深圳市工伤保险浮动费率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完善工伤保险费率机制，发挥工伤保险费率的经济杠杆作用，促进用人单位做

好工伤预防工作，根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调整本市工伤

保险费率政策的通知》（深人社规〔2016〕6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 

建筑业等按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浮动费率，是指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市社保机构）在用

人单位执行工伤保险行业基准费率的基础上，根据用人单位上两个自然年度工伤保险支缴率、

安全生产与职业病危害情况等因素，确定其工伤保险费率是否浮动以及浮动的档次。 

本办法所称的工伤保险支缴率，是指在上两个自然年度内，市社保机构已核定的工伤保

险待遇费用（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情形除外），占该用人单位按所属行业基准费率计算所应缴

纳工伤保险费的比例。 

本办法所称的上两个自然年度，是指市社保机构调整浮动费率时的上两个自然年度。 

第四条 用人单位属于一类行业的，其费率分为三个档次，即在行业基准费率的基础上，

上浮一档为本行业基准费率的 120%，上浮二档为本行业基准费率的 150%，不实施费率下浮。 

用人单位属于二类至八类行业的，其费率分为五个档次，即在行业基准费率的基础上，

上浮一档为本行业基准费率的 120%，上浮二档为本行业基准费率的 150%，下浮一档为本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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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费率的 80%，下浮二档为本行业基准费率的 50%。 

工伤保险最低费率不得低于本市一类行业基准费率。 

第五条 浮动费率由市社保机构根据本办法的规定每两年调整一次。首次浮动费率调整时

间为 2018 年 3 月 1 日，执行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止。 

上两个自然年度内用人单位首次参保且实际缴费不满 24 个月的，不参加工伤保险费率浮

动，仍执行所属行业基准费率。 

上两个自然年度内用人单位非首次参保且实际缴费不足 24 个月的，按照其实际缴费月份

计算工伤保险支缴率，参加工伤保险费率浮动。 

用人单位再次进行费率浮动时，仍在所属行业基准费率的基础上进行浮动。 

第六条 市社保机构按照下列考核指标确定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率的浮动档次： 

（一）工伤保险支缴率为零的，其费率在所属行业基准费率基础上进行下浮二档； 

（二）工伤保险支缴率大于零且小于等于 50%的，其费率在所属行业基准费率基础上进

行下浮一档； 

（三）工伤保险支缴率大于 50%且小于等于 100%的，其费率执行所属行业基准费率； 

（四）工伤保险支缴率大于 100%且小于等于 150%的，其费率在所属行业基准费率基础

上进行上浮一档； 

（五）工伤保险支缴率大于 150%的，其费率在所属行业基准费率基础上进行上浮二档。 

用人单位属于一类行业且符合前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情形的，其费率不实施下

浮，仍执行一类行业基准费率。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发生的工伤保险待遇费用不纳入用人单位工伤保险支缴率的

考核范围： 

（一）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的； 

（二）职工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三）职工由用人单位指派前往依法宣布为疫区的地方工作而感染疫病的； 

（四）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

后旧伤复发的； 

（五）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

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六）职工在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七）非在用人单位因工受伤的工伤职工，到用人单位后工伤复发的； 

（八）纳入工伤保险基金统筹管理的用人单位老（原）工伤人员发生的费用； 

（九）在上两个自然年度前已核定的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供养亲属抚恤金费用。 

第八条 用人单位持有一、二、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且仍在有效期内的，本办法实施

后可以享受一次浮动周期费率优待。其中，持有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的，可以在按照本办

法第六条确定的费率浮动档次基础上，再下浮两个费率档次；持有二级或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

证书的，可以在按照本办法第六条确定的费率浮动档次基础上，再下浮一个费率档次。再下浮

费率档次已至所属行业最低档次费率的，不再下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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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办法所指的持有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的用人单位，是指其整体的安全生产条件被评为

达到相应的标准化等级，不包括用人单位仅有部分分支机构、部分项目、部分设施设备等被评

为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的情况。 

第九条 用人单位在上两个自然年度内被列入安全生产领域联合惩戒对象的，在按照本办

法第六、八条确定的费率浮动档次基础上，再上浮两个费率档次。再上浮费率档次已至所属行

业最高档次费率的，不再上浮。 

第十条 按照本办法第六、八条规定可以享受在行业基准费率基础上进行费率下浮的用人

单位，上两个自然年度内经查实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工伤保险费率不得下浮： 

（一）用人单位欠缴工伤保险费的； 

（二）用人单位骗取工伤保险待遇的； 

（三）用人单位少报、漏报、瞒报缴费工资总额或者职工人数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一条 深圳市安全管理综合信息系统通过信息共享的方式，在浮动费率调整当年的 1

月上旬向市社保机构提供安全生产标准化、安全生产领域联合惩戒对象等信息，作为浮动费率

调整依据。 

第十二条 市社保机构在浮动费率调整当年的 1月至 2月按照本办法规定核定用人单位的

工伤保险浮动费率，并在实施前将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支缴率、拟确定的浮动费率档次、缴费

费率等信息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用人单位在公告期间对拟确定的浮动费率档次、缴费费率有异议的，可以向市社保机构

提出复核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市社保机构应当自接受复核次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并告

知用人单位。确有不当的，市社保机构应及时纠正。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对市社保机构确定的工伤保险缴费费率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但复议、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该缴费费率。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 5 年。 

 

附表：深圳市工伤保险浮动费率档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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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深圳市工伤保险浮动费率档次表 

行业类别 工伤保险支缴率 浮动档次 缴费费率 其他浮动因素 

一类行业 

支缴率＞150% 上浮二档 0.210% 

1.一类行业不实施下

浮； 

2.持有一级安全生产

标准化证书的，可享

受一次再下浮两个

档次费率优待；持有

二级或三级安全生

产标准化证书的，可

享受一次再下浮一

个档次费率优待； 

3.被列入安全生产领

域联合惩戒对象的，

再上浮两个费率档

次； 

4.已达行业最低费率

档次的，不再下浮；

已达行业最高费率

档次的，不再上浮。 

150%≥支缴率＞100% 上浮一档 0.168% 

支缴率≤100% 基准费率 0.140% 

二类行业 

支缴率＞150% 上浮二档 0.420% 

150%≥支缴率＞100% 上浮一档 0.336% 

100%≥支缴率>50% 基准费率 0.280% 

50%≥支缴率＞0 下浮一档 0.224% 

支缴率=0 下浮二档 0.140% 

三类行业 

支缴率＞150% 上浮二档 0.735% 

150%≥支缴率＞100% 上浮一档 0.588% 

100%≥支缴率>50% 基准费率 0.490% 

50%≥支缴率＞0 下浮一档 0.392% 

支缴率=0 下浮二档 0.245% 

四类行业 

支缴率＞150% 上浮二档 0.945% 

150%≥支缴率＞100% 上浮一档 0.756% 

100%≥支缴率>50% 基准费率 
0.630% 

50%≥支缴率＞0 下浮一档 
0.504% 

支缴率=0 下浮二档 
0.315% 

五类行业 
支缴率＞150% 上浮二档 0.990% 

150%≥支缴率＞100% 上浮一档 0.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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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支缴率>50% 基准费率 0.660% 

50%≥支缴率＞0 下浮一档 0.528% 

支缴率=0 下浮二档 0.330% 

六类行业 

支缴率＞150% 上浮二档 1.170% 

150%≥支缴率＞100% 上浮一档 0.936% 

100%≥支缴率>50% 基准费率 0.780% 

50%≥支缴率＞0 下浮一档 0.624% 

支缴率=0 下浮二档 0.390% 

七类行业 

支缴率＞150% 上浮二档 1.440% 

150%≥支缴率＞100% 上浮一档 1.152% 

100%≥支缴率>50% 基准费率 0.960% 

50%≥支缴率＞0 下浮一档 0.768% 

支缴率=0 下浮二档 0.480% 

八类行业 

支缴率＞150% 上浮二档 1.710% 

150%≥支缴率＞100% 上浮一档 1.368% 

100%≥支缴率>50% 基准费率 1.140% 

50%≥支缴率＞0 下浮一档 0.912% 

支缴率=0 下浮二档 0.570% 

备注：工伤保险行业分类、基准费率按照《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财政委

员会关于调整本市工伤保险费率政策的通知》（深人社规〔2016〕6 号）执行。 

 


